
工程技术创新与应用 第 1卷第 06 期 2025 年

62

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描述不清引发的结算争议及改进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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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招标文件中的工程量清单是工程招投标及结算的核心依据，其项目特征描述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工程综合单价的确定

与结算公正性。然而，实践中因清单描述不清引发的结算争议频发，不仅导致工程成本失控，更损害了招投标市场的公平性。本

文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揭示争议根源，结合行业规范与技术创新提出系统性改进路径，旨在为提升工程量清单编制质量、防范结算

风险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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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工程建设领域，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是招标人向投标人

提供的拟建工程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措施项目、其他项目名称

和相应数量的明细清单，是投标人报价的重要依据，也是工程

结算的重要基础[1]。然而，在实际招标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

工程量清单描述不清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不仅给投标人报价带

来困难，也容易在工程结算阶段引发争议，影响工程建设的顺

利进行。因此，深入研究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描述不清引发的

结算争议及改进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工程量清单描述不清的典型表现形式

1.1要素缺漏型

根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第 4.1.2条，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的项目特征必须按照规范附

录中规定的项目特征，结合拟建工程项目的实际予以描述，且

应表述清晰、准确、完整[2]。然而，实践中大量清单项目特征

描述存在“该写不写”的要素缺漏问题。例如，某市政道路工

程，“挖一般土方”清单项目特征仅描述为“一、二类土，深

度 2m以内”，未描述弃土运距。投标人按场内平衡、运距 1km

报价，实际施工时因现场无堆土条件，需外运 15km。结算时

承包人以“清单未描述运距”为由，要求重新组价并计取巨额

运输费用；发包人则认为“运距属于投标人应自行勘察范围”。

双方争议长达 8个月，最终以发包人承担 80%调价损失告终。

此类缺漏的共性在于，清单编制者仅照搬规范附录中的“共性

特征”，而遗漏了针对具体项目必须明确的“个性特征”。土

方工程的弃土运距、混凝土工程的泵送方式、装饰工程的基层

处理要求、安装工程的管线连接方式等，均属于极易缺漏但一

旦缺漏即引发重大争议的关键特征要素。

1.2表述模糊型

较之完全缺漏，更为隐蔽且同样危害严重的是“写了但没

写清”——即使用了模糊性、歧义性、兜底性表述，导致发承

包双方对同一描述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模糊表述高频词汇包

括：“按图纸”“按规范”“按设计要求”“综合考虑”“暂

定”“详见设计”等。这类表述看似将问题推给了图纸或规范，

实则将本应在招标阶段明确的计价边界后置到了结算阶段。此

类模糊表述的本质是编制责任的不当转移。清单编制者将本应

由自己完成的特征界定工作，以“兜底条款”的形式转嫁给投

标人解读、转嫁给设计文件承载，最终在结算阶段酿成责任归

属纠纷。

1.3描述错误型

描述错误是指清单项目特征与实际设计图纸、现场条件或

规范要求存在实质性矛盾。此类错误往往在招标阶段未被发

现，直至施工或结算阶段才暴露，此时木已成舟，纠错成本极

高。错误类型包括：材料规格标注错误如将“镀锌钢管”误写

为“焊接钢管”、施工工艺标注错误如将“现浇混凝土”误写

为“预制混凝土”、工程量单位标注错误如“吨”误为“千克”、

专业术语使用错误如混淆“砂浆”与“混凝土”强度等级等。

1.4边界模糊型

措施项目清单的编制质量往往被忽视。部分招标人为图省

事，将模板、脚手架、垂直运输、临时设施、安全文明施工费

等数十项措施费打包为“综合措施费”“总价措施费”一项，

且不列明具体组成内容、计量规则、调整条件。此类“打包列

项”直接导致两个后果：其一，变更时无法区分哪些措施费应

随工程量调整、哪些应包干使用，争议频发；其二，投标人无

法准确测算措施成本，被迫在报价中计入大量风险费，或采取

“低价中标、签证找补”的策略，加剧结算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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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单描述不清引发结算争议的原因

2.1 施工图设计深度不足

清单描述必须以施工图纸为依据，但现阶段大量工程项目

的施工图设计深度未达到《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

要求。具体表现为：其一，设计总说明与细部图纸矛盾。建筑

设计总说明要求某部位做法为 A，但节点大样图显示为 B；结

构图中混凝土强度等级与建筑图中不一致。清单编制人员在两

相冲突下被迫自行取舍，一旦取舍错误即形成描述错误型争

议。其二，非标节点、异形构造缺少大样图。对于幕墙与主体

结构连接节点、地下室防水收口、管线密集区域排布等关键部

位，设计图纸往往仅有示意图或完全缺失，清单编制人员无法

获取准确的构造做法、材料规格、施工工艺，只能凭经验“填

空”，导致要素缺漏或表述模糊。其三，设计选材未定。装修

工程中常见“由建设单位另行确定”“暂定品牌”等标注，安

装工程中常出现“按系统功能配置”。此类未定项导致清单项

目特征无法闭合，被迫使用“暂定”“详见设计”等模糊表述，

将计价风险后置。

2.2清单编制人员专业胜任能力不足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第

4.1.2条明确要求项目特征“必须描述”，一是大量编制人员仅

机械复制规范附录中的“共性特征”，而未针对具体项目描述

“个性特征”[3]。以土方工程为例，规范附录中列明“土壤类

别、挖土深度、弃土运距”三项特征，编制人员往往只写前两

项，遗漏运距这一直接影响结算造价的关键特征。二是，施工

工艺知识欠缺。清单编制人员多为造价专业出身，缺乏现场施

工管理经历，对混凝土浇筑方式（泵送/非泵送）、钢筋连接方

式（绑扎/机械连接/焊接）、脚手架搭设方式（落地式/悬挑式）

等影响措施费用的工艺要素不敏感，清单特征描述中普遍缺漏

此类信息。三是，图纸识读能力不足。面对多专业交叉的设计

图纸，编制人员难以发现建筑图与结构图、土建图与安装图之

间的逻辑冲突，直接将图纸错误带入清单特征描述，形成描述

错误型争议。

2.3编制周期压缩与审查流于形式

建设单位为抢开工节点，经常将清单编制周期压至极限。

以 5万平方米住宅项目为例，正常清单编制需 15~20个工作日，

但实践中常被压缩至 7~10天。编制人员在超负荷工作状态下，

难以对图纸进行系统核对，只能“边画图边算量、边算量边描

述”，缺漏项、特征描述不全等问题随之产生。此外，图纸会

审流于形式。清单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咨询单位

进行图纸会审的理想状态应是“核对清单与图纸一致性”，但

实践中会审往往聚焦于设计方案本身的技术合理性，而对清单

项目特征与设计文件的对应关系审查甚少。清单中的描述错误

在会审环节未被发现，直至结算阶段才暴露。

2.4清单编制质量缺乏评价与约束机制

缺少清单编制质量标准。现行规范明确了“清单应如何描

述”，但未界定“什么样的描述属于合格”。项目特征写到什

么程度算“完整”？模糊表达到什么程度算“不合格”？缺乏

可操作的评判尺度，导致清单编制质量完全依赖编制人员个人

水平。此外，编制责任追溯困难。清单错误被发现时往往已进

入结算阶段，距离编制时点已过一年以上，且期间经历了招标、

投标、评标、签约、施工等多道环节，编制责任与投标人报价

责任、发包人审查责任相互交织，难以清晰界定过错归属。责

任追溯的缺位，削弱了编制主体的审慎动力。

3 工程量清单描述不清的改进路径

3.1推行清单与设计协同编制机制

清单描述不清的根源往往不在清单本身，而在上游设计文

件。改进的第一要务是将清单编制工作向前延伸，嵌入设计阶

段。第一，实行设计阶段清单预编制。改变“施工图出齐→移

交咨询→开始算量”的传统串联流程，在初步设计深化阶段即

由造价咨询单位介入，对照设计总说明、节点大样、材料表进

行清单项目特征预描述。对图纸中“未定项”“矛盾项”“缺

失项”形成书面意见，反馈设计单位在施工图出图前完成修正。

第二，建立设计深度与清单编制衔接标准。在招标采购计划阶

段，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咨询单位共同确认“清单编制所需

的图纸深度清单”。明确哪些节点必须出大样图、哪些材料必

须定品牌规格、哪些构造做法必须明确工艺，达不到深度要求

的图纸不得作为清单编制依据。第三，推行设计—清单—招标

三阶段会审。施工图设计完成后、清单编制启动前，组织设计

交底与清单编制条件评审；清单初稿完成后、招标文件发布前，

组织清单与图纸一致性专项核对。将“图纸会审”从设计方案

合理性审查，扩展至清单编制依据完整性审查。

3.2全过程管控与责任追溯

一是可以要求设计单位与造价咨询单位协同编制清单。设

计单位在提供设计方案的同时，充分考虑造价因素，确保设计

方案的经济合理性和可施工性；造价咨询单位则根据设计方

案，准确编制工程量清单，并对造价进行动态控制。二是，参

照相关信用评价体系，将清单编制质量纳入企业信用评分，对

连续两年得分低于一定分数的机构实施市场禁入等惩罚措施。

信用评价体系可以促使造价咨询企业重视清单编制质量，加强

内部管理和人员培训。三是，推行注册造价工程师项目负责制，

要求清单编制人员持有相关证书，如推行注册造价工程师（或

一级造价工程师）项目负责制，关键岗位人员应具备相应执业

资格；鼓励掌握 BIM 计量建模技术，提升清单编制与设计模

型的协同能力。

3.3保障合理编制周期与实质审查

行业协会或地方造价管理部门应发布《工程量清单编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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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参考标准》，按建筑规模、专业复杂程度、设计深度等级核

定最低编制工时。第一，建立清单编制工时定额与周期预警机

制。建设单位招标计划备案时，需上传清单编制周期安排，低

于定额标准的，系统自动预警并提示延期风险。第二，推行清

单编制独立复核人制度。改变“谁编制谁复核”的内部循环模

式。大型项目清单须经第三方独立复核人（从企业清单专家库

随机抽取）进行专项审查，重点复核：特征描述完整性、模糊

词汇禁用情况、图纸清单一致性。复核意见与编制人绩效、企

业信用记录挂钩。第三，将清单审查结论纳入招标文件备案要

件。招标文件备案时，须一并提交《清单与图纸一致性审查报

告》《项目特征描述完整性自查表》。未提交或审查发现重大

缺陷的，招标监管部门不予备案，强制发回整改。

3.4建立清单编制质量标准与责任追溯机制

第一，制定《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质量标准》在现行

计价规范基础上，由省级造价管理机构出台细化指引。明确完

整性标准，规范附录所列特征项必须逐项应答，不得缺漏；准

确性标准，描述内容与设计文件、现场条件无矛盾；唯一性标

准，同一特征不得使用两种以上表述，不得使用“详见”“暂

定”“综合考虑”等模糊词汇。配套发布《禁止性表述清单》，

将“按图纸”“按规范”等列为不合格表述。这就如同为清单

编制质量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标准和规范，使编制人员有章可

循。第二，建立清单编制质量信用评价与责任追溯机制。将清

单编制错误率、争议发生率纳入造价咨询企业信用评价指标体

系。对因特征描述缺漏、错误导致结算争议并造成发包人损失

的，依据《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追究编制人及复核人执

业责任；情节严重的，暂停执业资格或列入市场禁入名单。

第三，推行清单编制执业责任保险制度。引导造价咨询企

业投保清单编制职业责任险，将清单描述错误、要素缺漏等纳

入承保范围。通过市场化保险机制，既为发包人提供损失补偿

通道，又以保费浮动倒逼编制机构加强质量内控。

结语

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描述不清引发的结算争议是工程建

设领域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它不仅影响了工程建设的顺利进

行，也损害了招投标市场的公平性和公正性。通过对典型表现

形式和原因的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进路径，包括推行

清单与设计协同编制机制、全过程管控与责任追溯、保障合理

编制周期与实质审查、建立清单编制质量标准与责任追溯机制

等。不断提高工程量清单编制质量，有效防范结算风险，为工

程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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